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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內垃圾不落地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行程表(109.11)

 有關本校校總區垃圾清運需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 

針對塑膠類回收物，請各單位將罐裝類塑膠製品（如寶

特瓶、牛奶瓶等）及其他非罐裝塑膠製品（如塑膠水果

盒、塑膠飲料杯等）分開回收，以便提升後端分類回收

效率；另針對使用過之容器（如飲料罐、便當盒），請

務必將內容物傾倒乾淨，且簡易清洗再進行回收。

本校垃圾清運僅限使用本校專用垃圾袋，無法使用其他

縣市專用垃圾袋替代，敬請留意。另發現部分單位為節

省購買校內專用垃圾袋經費，過分裝填垃圾致使垃圾袋

無法確實打包，運送途中易破袋致使垃圾四溢、臭氣沖

天，請各單位裝填垃圾時，裝至8至9分滿並確實打包，

俾利垃圾車清運。

本校垃圾處理有固定時間（如附件）由垃圾車到指定位

置收集，經查有部分單位過早將垃圾袋放置於指定地

點，且無人在場等候，此舉悖於校園垃圾不落地原則，

並有礙校園觀瞻，請各單位負責處理垃圾同仁，務必於

表定清運時間前攜出垃圾，並於現場等候垃圾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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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各單位配合落實上揭之注意事項，爾後若有發現類似

待改善情事，將照相通報所屬單位，以維護校園環境清

潔；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與總務處事務組黃于珊襄理聯繫

(33662234#133)。
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、醫學院總務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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